
   

  
 

 
 

 

 

佛航道通〔2019〕8 号 
  

 

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近期，佛山海事局已发布航行通告将龙江大桥水域划为禁航

区域，我中心决定即日起暂时停用龙江大桥桥涵标（包括桥柱

灯），待桥梁水域恢复通航后再重新启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情况，请各有关单位、船舶知照，以策安全。 

 

佛山航道事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 月 9日 


